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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勞動篇 

法規 

中華民國 96 年 4 月 3 日 
行政院衛生署令  署授食字第 0960200166 號 

訂定「C 型肝炎病毒核酸對照標準品供應收費標準」。 
附「C 型肝炎病毒核酸對照標準品供應收費標準」。 

署  長 侯勝茂 

C 型肝炎病毒核酸對照標準品供應收費標準 

第 一 條 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標準適用範圍為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供應之 C 型肝炎病毒核酸對照標

準品。 
第 三 條  C 型肝炎病毒核酸對照標準品供應品目之收費標準如下： 

供應品目 收費標準 
（新臺幣元） 備註 

C 型肝炎病毒核酸國家標準品 
（HCV RNA National Standard） 3,000 每瓶 

C 型肝炎病毒核酸工作標準品 
（HCV RNA Working Reagent） 3,000 

每組 
（3 瓶／組）

第 四 條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公告及送達 

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9 日 
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  衛署食字第 0960400333 號 

主  旨：預告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，應於個別產品之外包裝標示原產地。 
依  據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   


